
江汉大学2016年专升本学生报到须知
新同学：
你好！祝贺你通过专升本考试，即将成为江汉大学新的一员，为方便你顺利入学，请仔细阅读报到须知，并按要求做好相应入学准备。
1、 录取通知书领取时间和地点：
8月19日上午 9：00—11：30 ，下午2：00—4：00 
凭本人专科毕业证到江汉大学教务处（行政楼115室）领取录取通知书。    
2、 报到事项
1．9月2日到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三角湖路8号江汉大学报到，按照报到程序单
流程进行。
2. 凭入学通知书办理户口迁移手续（详见附件1：《户口办理须知》）。
3.学费的缴纳采用建设银行卡集中划扣方式，按学分制学费收取，由专业注册学费和课程学分学费进行结算（缴费标准见附件2：《学生学杂费收取标准》）。学生请在报到前将应缴款足额存入建行银行卡内，学校将委托银行一次性从账户中划扣所有费用，学生缴费后可在学院领取收据。（特别提示：学校委托建设银行统一办理的建行卡，是学生在校期间缴纳学费、住宿费以及缴纳各项报名费、领取奖学金、助学金、补助金、退款等项目的专用卡。请务必做到：尽快激活并保证卡内大于相应缴费金额的存款余额。如有遗失，请及时到开户行原号补办。银行地址：武汉开发区东风三路1号, 泰合花园侧门旁）。
4. 办理党团组织关系：新转入的党员请携带原单位开具的介绍信及党员档案到学校党委组织部办理组织关系转接。如系预备党员，请原单位开具党员在预备期内的表现情况，并加盖公章，同党员档案一起交由学校党委组织部审核。党员组织关系在省内转接的，组织关系介绍信抬头填“江汉大学党委组织部”，去处填”江汉大学XX学院”；如果是由湖北省外转入，抬头填“中共武汉市委组织部”，去处填“江汉大学XX学院”。
新转入的团员到相应学院团委办理团组织关系转接。
5.凭入学通知书在学院办理入住手续、领取一卡通。
6．凭入学通知书领取教材。
7.各专业到相应学院的报到地点：
电子信息工程：物理与信息工程（J05教学楼）
广告学：人文学院（J02教学楼）
工商管理：商学院（J01教学楼）	
英语：外国语学院（J03教学楼）
护理学：护理与医学技术学院（J16教学楼）
园艺：生命科学学院（J12教学楼）
[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OLE_LINK2]三、其他事项
1.学生在校住宿日常生活用品自理。
2.根据国家教育部有关规定，学校将对学生入学资格、身体状况、政治表现等进行全面复查，经复查合格后，方可取得学籍。对冒名顶替入学等不符合录取条件者将被取消入学资格。
3.网上选课。9月4日上午10时，到所在学院教学管理办公室（以下简称“教办”）指定位置参加选课培训并进入网站http://210.42.72.73:888/jwweb/自主选课，若选课遇到问题，可在当日到所在学院教办请老师通过后台解决。并将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成绩报告单提交给所在学院教办。 
4.逾期不报到者取消入学资格。报到联系电话： 027-84226248


江汉大学教务处

  2016年7月7日














附件1：
学生户口办理须知

1.新生入学户口迁移坚持自愿原则。按照武汉市公安局户籍管理规定，新生可不迁移户口。学生毕业后，符合就业地落户条件的，可凭《毕业证》、《劳动就业合同》和《报到证》到就业地公安机关办理准迁手续，再回原籍迁出户口。
2.需要将户口迁入到本校的新生，报到时须带《户口迁移证》（武汉市外的新生）或《户口簿》（武汉市远城区的新生）、录取通知书（及复印件）、身份证及复印件、一寸登记彩照两张。《户口迁移证》或《户口簿》上的姓名、出生年月日、身份证号等必须与《录取通知书》、身份证上完全一致，方可办理迁入手续。户口迁移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大学”。学生在读期间，除退学、转学或开除学籍等原因外，不得办理户口迁出手续。
3.根据武汉市公安机关的要求，新生迁移手续必须于2016年10月15日前，到学校保卫处户政科办理，逾期将不予受理。
4.户口未迁入江汉大学的武汉市外新生，根据本人需要，可持《学生证》和《居民身份证》到学校保卫处（部）登记办理《武汉市居住证》。
5.根据相关规定，办理《武汉市居住证》必须到保卫处户政科登记满半年后，才能申领《武汉市居住证》。
6.户口迁移咨询电话：027-84226103（江汉大学保卫处户政科）

















附件2：
江汉大学2016年“专升本”学生学杂费收取标准
	编号
	收费专业及项目
	学年制收费参考标准（元/生.年）
	学分制学费标准

	
	
	
	各专业总学分
	专业注册费（元/生.年）
	每学分学费
	批准文号

	1
	广告学 
	4000
	68
	1280
	80
	鄂价费﹝2011﹞67号

	2
	工商管理
	4000
	80
	800
	80
	鄂价费﹝2011﹞67号

	3
	英语
	4000
	76.5
	940
	80
	鄂价费﹝2011﹞67号

	4
	电子信息工程
	5200
	70
	2400
	80
	鄂价费﹝2011﹞67号

	5
	护理学
	5200
	80
	2000
	80
	鄂价费﹝2011﹞67号

	6
	园艺
	3000
	80
	300
	80
	[bookmark: _GoBack]鄂价费﹝2011﹞67号（实际收费不超过学年制收费总额）

	7
	住宿费（4人间）
	1320

	8
	住宿费（6人间）
	980

	9
	预收教材费
	500

	10
	校园一卡通预存款
	100

	11
	医疗保险费
	185

	12
	体检费
	35


备注：学生报到前应缴款=本专业注册学费+住宿费+预收教材费+校园一卡通预存款+医疗保险费+体检费
